教育部補助合格教師赴新南向友好國家學校任教
115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教師甄選報名表
	姓名
	中文
	性別
	
	（相片黏貼處）

	
	英文(同護照)
	
	
	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
	婚姻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兵役
	
	

	電話
	
	E-MAIL
	

	Line ID
	
	地址
	

	現職單位
	

	學歷
	畢業學校
	系所
	修業起訖年月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修習學分情形
	教育學分
	修習學校
	
	修習
學分數
	
	證書字號
	

	
	專門學分
	修習學校
科目名稱
	
	修習
學分數
	
	證書字號
	

	教師登記
或
檢定情形
	種類
	科目
	登記機關
	登記日期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學經歷
(含現職)
	服務學校
	職稱
	服務期間
	服務年資
	離職原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請任教科別
	務必確認具有該科教師證並檢附相關資料

	
	□ 小學
□ 中學物理科
□ 中學國文科
□ 中學英文科
□ 中學社會科

	資格證件繳交
自我檢核
	紙本及電子報名必繳資料，副本文件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後簽章，全部以彩色複印及掃描

	
	01.□教師甄選報名表

02.□中文個人簡歷
03.□中、英文畢業證書

04.□該科中、英文合格教師證書

05.□中、英文良民證
06.□戶籍謄本
07.□身分證正反面
08.□服務證明書
09.□護照(個人照片資料及持照人簽名之頁面)
10.□試教影片(附上連結)(若無規定，則無需繳交)

	填表人
	（簽名）
	填表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附件一








